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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

為規範本公司對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以避免當事人之人格權受侵害，並促進本

公司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，特制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

凡本公司所屬各單位有關個人資料保護之作業，皆依本辦法辦理。 

第 三 條  

本辦法之用詞定義，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相關條款用詞定義之規定為解釋。 

第 四 條 

當事人就本公司所蒐集其個人資料依本辦法規定行使之下列權利，本公司所屬各單位不得

要求其預先拋棄或以特約限制之：  

一、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

二、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

三、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

四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 

五、請求刪除。 

第 五 條 

本公司委託第三方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，應與受託者簽立相關保密約定及要求其

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規定，並為適當之監督。 

第 六 條 

本公司就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，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，

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，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。 

第 七 條 

有關病歷、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，本公司不得蒐集、處

理或利用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 

一、法律明文規定。 

二、為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，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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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。 

四、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本公司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，且有適當安全

維護措施。 

五、經當事人書面同意。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

事人書面同意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 八 條 

一、本公司依第十三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，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： 

(一)本公司名稱。 

(二)蒐集之目的。 

(三)個人資料之類別。 

(四)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。 

(五)當事人依第四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。 

(六)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，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。 

二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免為前項之告知： 

(一)依法律規定得免告知。 

(二)個人資料之蒐集係本公司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。 

(三)告知將妨害公共利益。 

(四)當事人明知應告知之內容。 

(五)個人資料之蒐集非基於營利之目的，且對當事人顯無不利之影響。 

第 九 條 

本公司依第十三條規定蒐集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，應於處理或利用前，向當事人告

知個人資料來源及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事項。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免為前項之告知： 

一、有第八條第二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。 

二、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。 

三、不能向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告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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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之目的而有必要，且該資料須經提供者處理後或

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，無從識別特定當事人者為限。 

第 十 條 

本公司應依當事人之請求，就其蒐集之個人資料，答覆查詢、提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。但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 

一、妨害國家安全、外交及軍事機密、整體經濟利益或其他國家重大利益。 

二、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。 

三、妨害該蒐集機關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。 

本公司受理當事人依本條規定之請求，應於十五日內，為准駁之決定；必要時，得予延長，

延長之期間不得逾十五日，並應將其原因以書面通知請求人。 

第 十一 條 

一、本公司應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，並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更正或補充之。 

二、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，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停止處理或利用。但因執行職務

或業務所必須，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，並經註明其爭議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三、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，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，刪除、停止

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。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，不在此

限。 

四、如當事人認為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，經本公司調查屬實者，

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，刪除、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。 

五、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，未為更正或補充之個人資料，應於更正或補充後，通知曾

提供利用之對象。 

六、本公司受理當事人依本條規定之請求，應於三十日內，為准駁之決定；必要時，得予

延長，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，並應將其原因以書面通知請求人。 

第 十二 條 

本公司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，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，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

滅失或洩漏；如發生個人資料被竊取、洩漏、竄改或其他侵害者，應查明後以適當方式通

知當事人，並追究相關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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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三 條 

本公司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，除第七條所規定資料外，應有特定目的，並符合下列情

形之一者： 

一、法律明文規定。 

二、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，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。 

三、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。 

四、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，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

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。 

五、經當事人同意。 

六、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 

七、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。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，顯有更

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，不在此限。 

八、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。 

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，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處理或利用時，

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，刪除、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。 

第 十四 條 

本公司對個人資料之利用，除第七條所規定資料外，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。

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： 

一、法律明文規定。 

二、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。 

三、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、身體、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。 

四、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。 

五、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，且資料經過

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。 

六、有利於當事人權益。 

七、經當事人同意。 

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，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，應即停止利用其個

人資料行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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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五 條 

本公司進行國際傳輸個人資料時，應依本辦法規定執行，並得於下列情形之一發生時，禁

止個人資料傳輸： 

一、涉及國家重大利益。 

二、國際條約或協定有特別規定。 

三、接受國對於個人資料之保護未有完善之法規，致有損當事人權益之虞。 

四、以迂迴方法向第三國（地區）傳輸個人資料規避本法。 

第 十六 條 

一、對於公務機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為之進入、檢查或處分，本公司及其相關人員不得

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 

二、參與檢查之人員，因檢查而知悉他人資料者，需負保密義務。 

第 十七 條 

本公司員工違反本辦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，

本公司將視情節輕重，依工作規則等相關規定為適當之懲戒或處理。 

第 十八 條 

本辦法由行管部依據主管機關所頒定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制定，陳報董事長核定通過後公

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，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主管機關相關之法令為準。 


